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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善县农业农村局文件
善农〔2024〕47号

嘉善县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嘉善县农村保险服务村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开发区（街道）农业农村与生态环境办公室（农业农村办公室），县级有关部门、单位：

为进一步扎实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现代化，现将《嘉善县农村保险服务村建设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嘉善县农业农村局

2024年8月26日

（此件公开发布）

嘉善县农村保险服务村建设实施方案

嘉善县农村保险服务村建设自试点以来，在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完善农村风险防范化解，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充分发挥保险服务“三农”的功能，进一步推进农村保险服务村高质量发展，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29号)、《农业保险条例》（第629号国务院令）、中国保监会《全面推广小额人身保险方案》（保监发〔2012〕53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践行县域科学发展示范点建设为统领，以“农村保险服务村”建设为平台，进一步提升农村保险的广度和深度，完善“政府省心，农民安心”的全面涵盖农村基本风险的保险保障体系，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两个先行”贡献更大力量。

二、工作目标

以促进发展、服务民生为目标，按照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体要求，以防范化解农民生活、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存在的各种风险为主要内容，大力发展政府主导、政策支持、多方参与、市场运作的准公共产品。不断创新优化适合农村实际、农民需求的非公共产品，探索一条保险机制更好服务于嘉善农村社会保障的有效途径。

三、基本原则

（一）政府主导，多方参与。按照政府部门和保险监管主导，保险公司、农村基层组织和农户等多方参与、紧密协作的工作思路，积极开展综合金融服务优化创新，进一步增强农村地区金融保险供给能力、保障功能和服务能力，有效发挥金融服务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农村保险服务村”建设工作协调小组务必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加强配合，确保各项工作的顺利推进。

（二）政策支持，市场运作。对于政府推出的准公共产品及村集体经济支持的非公共产品，按照“政府补一点、村集体贴一点、保险公司降一点、农民自己掏一点”的办法操作，兼顾政府、农村基层组织、农户和保险公司各方的承受能力。对于农村机动车辆保险、养老保险、个私工商业财产保险等非公共产品，政府积极引导，保险公司按照保费低廉、保障适度和保单通俗化的原则，丰富产品、创新服务，努力满足农民群众的多层次、多元化保障需求。

（三）突出重点，长远发展。以健全面向农民的保险保障体系为主要内容，推进“农村保险服务村”产品发展，并结合实际不断创新优化险种，改善产品结构，完善推广方案，实现产品、服务、人员“三下乡、三到位”，提高涉农保险的普惠性。不断健全农村保险保障体系，探索金融保险与其他支农惠农政策的良性互动。同时，以确保保险整体经营的可持续发展为基础，在保险责任范围、赔偿限额、优质服务不变的前提下，适当调整保险收费标准。

四、产品体系

确定农村保险服务村“1+2+3+X”保险产品体系，并将通过深入开展农村民情、民意调研，紧贴实际需求不断完善政保合作民生工程可操作性方案。农村保险服务村“1+2+3+X”保险产品体系如下：

	产品体系
	内  容
	主要险种

	“1”
	县政府推出、县财政提供保费补贴的准公共产品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充保险（以“住院津贴保险”为基础）

	“2”
	省政府推出、各级财政提供保费补贴的准公共产品
	政策性农业保险

	
	
	政策性农村住房保险

	“3”
	政府引导、有条件镇村集体提供保费补贴的非公共产品
	家庭财产保险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农村治安保险

	“X”
	商业性险种
	贷款者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农村建房险

	
	
	个体工商户财产保险

	
	
	机动车辆保险

	
	
	养老保险

	
	
	其它


五、工作要求

（一）政府引导，稳步推进。加强政府引导，稳步推进农村保险服务村工作。各镇（街道）要积极引导，进一步提高农村保险服务村工作的参保率，住院津贴保险保费为每人30元，其中县财政补贴10元，镇（街道）财政补贴10元，农户自缴10元。对于农户自缴部分，各镇（街道）、村可根据自身实际制定补贴政策，进行相应额度的保费补贴。非公共产品保费由农户全额自缴，但各镇（街道）、村也可视实际情况对这一产品制定相应补贴政策。凡是涉及村补贴资金部分，采取由村直接补贴农户的方式进行。

（二）广泛宣传，营造氛围。保险公司要高度重视宣传工作，充分利用电视、报刊、公司官网等宣传媒体，宣传农村保险服务村“互助共济、团结友爱”的精神，突出农村保险服务村的风险保障功能。各镇（街道）积极配合保险公司开展相关工作，加强宣传，增强居民的参保意识、引导居民积极投保，为农村保险服务村工作营造浓厚氛围。

（三）优化服务，协同推进。保险公司要成立专门工作机构，由保险公司一把手负总责，建立与各地的联系沟通与培训机制。及时制定符合我县特色的保险理赔方案，并报银保监组。进一步简化理赔手续，除传统的柜面、电话报案外，应针对农村保险服务村的保险理赔申请扩展报案接收范围。重点做好理赔服务、发挥好农村保险服务村理赔绿色通道积极作用，做到方便群众、理赔快速、服务热情。

本文件自2024年9月30日起施行。
	抄送：县府办。

	嘉善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4年8月26日印发













